傳統藝術中心圖書館借閱證申請單

證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為必填  
	※申請人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    □女

	※身份證號碼
	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
	※通訊地址
	（   ）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     村/里       鄰

          路/街       段       巷       弄       號       樓之

	※戶籍地址
	□與通訊地址相同

□與通訊地址不同：

（   ）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     村/里       鄰

      路/街       段       巷       弄       號       樓之

	※連絡電話
	公：                   宅：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※E-mail帳號
	
	監護人/代理人
	

	身份證件影本正面
	身份證件影本背面

	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

申請說明：

1、 凡設籍於宜蘭縣之縣民均得持個人身份證、駕駛執照或戶口名簿至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圖書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申請辦理借閱證，所持證件皆應為正本。未滿十二歲者，應持戶口名簿正本，由法定監護人或家長陪同辦理。

2、 申請人無法親自申請借閱證時，得出具委託書並檢具申請人暨代理人身份證明文件委託代理人辦理；惟持雙方證件即能證明其為直系親屬或配偶者，得免出具委託書。

3、 申請資料若有變更，應向本館辦理更正；借閱證若有遺失，應立即向本館辦理掛失登記。若因未掛失或轉借而發生冒用情事，應自負相關賠償之責。

4、 申請補發借閱證應持身份證明文件正本辦理，並繳交工本費新臺幣壹佰元整。

5、 借閱相關規定請參見本館之讀者使用規則，若有變動，悉依相關辦法辦理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承辦人員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
